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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中

设正泰 
指 广东中设正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创投资 指 广州中设高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智骋慧投资 指 广州智骋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义数天管理咨询 指 广州义数天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天星资本 指 北京天星财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星创联 指 北京天星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 指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广东中设正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指 基金业协会 

国信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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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挂牌公司符合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情形的说明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中设正泰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增加至 13 人，股东累计未超过 200 人，

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符合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二、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东中设正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中设正泰 

证券代码：832106 

注册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珠路 232 号 1 栋三层 301 房 

法定代表人：曹鑫  

董事会秘书： 杜书升 

联系电话：020-38289972 

传真号码：020-38289675 

电子信箱：board_secretary@kingtangdata.com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主营业务：为资产密集型企业提供包含设备资产评估评测、管理咨询、系统

开发及数据服务在内的 ACCM 综合服务、标准产品销售（提供信息化系统软硬

件产品）以及技术支持服务（系统开发安装之外的服务） 

三、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数量为 6,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00 元，全

部以现金认购，共募集资金 36,0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mailto:board_secretary@kingtang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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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截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为 3 名，3 名股东均自

愿放弃本次发行优先认购权，并出具相应承诺书。 

本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优先安排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本

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损害现有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也符合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 

（二）投资者基本信息及认购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中，共有 10 名投资者参与了股份认购，其中：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2 名，认购股份数量为 200,000 股，认购金额合计 1,200,000.00 元；

外部投资者 8 名，认购股份数量为 5,800,000 股，认购金额合计 34,800,000.00 元。

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及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1、参与认购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任职情况 

曹鑫 44011119761105×××× 董事长、总经理 

杜书升 44018219790907××××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曹鑫先生、杜书升先生系中设正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管理办法》

第 39 条的规定，符合股票发行条件的特定对象包括：“公司股东；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

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因此，二人符合认购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条件。 

2、外部投资者基本信息 

（1）天星财中 

认购者名称 北京天星财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110108018702095 

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0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天星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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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 1 号楼 2505-061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天星财中提供的招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天星财中实缴出资额已达到

500 万以上。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丹棱街营业部出具的《客户证

券账号查询单》显示，天星财中的新三板账户处于正常状态。 

天星财中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备案手续。根

据天星财中及其基金管理人天星创联提供的登记备案资料以及基金业协会网站

（www.amac.org.cn）的公开资料显示，天星财中已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取得

基金业协会出具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登记编号为 S34062。天星财中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天星创联已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取得基金业协会出具的《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登记编号为 P1004739 。因此，天星财中及其私

募基金管理人天星创联均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2）国信证券 

认购者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244209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82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4]775 号”文件，国信证券可

以作为做市商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做市业务。 

（3）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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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者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222400000001337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4301-4316 房）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注册资本 591,929.1464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0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

票期权做市。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4]928 号”文件，广发证券可

以作为做市商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做市业务。 

（4）广州证券 

认购者名称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101000032280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20 层 

法定代表人 邱三发 

注册资本 33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8 年 0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机构证券自

营投资服务;证券承销和保荐;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限证

券公司）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5]65 号”文件，广州证券可以

作为做市商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从事做市业务。 

（5）何冬梅 

姓名 身份证号 

何冬梅 51362319791203×××× 

根据国元证券中山体育路营业部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证明，何冬梅为

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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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建生 

姓名 身份证号 

彭建生 44022319780610×××× 

根据国信证券广州东风中路营业部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彭建生

为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投资者。 

（7）叶卫华 

姓名 身份证号 

叶卫华 44022319790606×××× 

根据国信证券广州东风中路营业部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叶卫华

为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投资者。 

（8）李娟娥 

姓名 身份证号 

李娟娥 43041919811116×××× 

根据广州证券广州珠江西路证券营业部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证明，李

娟娥为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投资者。 

3、投资者认购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曹鑫       100,000   600,000.00 现金 

2 杜书升  100,000 600,000.00  现金 

3 何冬梅  1,000,000 6,000,000.00  现金 

4 叶卫华  1,000,000 6,000,000.00  现金 

5 彭建生 800,000 4,800,000.00 现金 

6 李娟娥 100,000 600,000.00 现金 

7 天星财中 1,500,000 9,000,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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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8 国信证券       900,000   5,400,000.00 现金 

9 广发证券       300,000    1,800,000.00 现金 

10 广州证券       200,000    1,200,000.00 现金 

合计     6,000,000 36,000,000.00 现金 

四、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直接持股情况 

序

号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数量

（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数量

（股） 

1 高创投资 9,493,439 63.29 9,493,439 高创投资 9,493,439 45.21 9,493,439 

2 智骋慧投资 4,500,175 30.00 4,500,175 智骋慧投资 4,500,175 21.43 4,500,175 

3 
义数天管理

咨询 
1,006,386 6.71 1,006,386 

义数天管理

咨询 
1,006,386 4.79 1,006,386 

4 -- - - - 天星财中 1,500,000 7.14 1,500,000.00 

5 -- - - - 何冬梅 1,000,000 4.76 1,000,000 

6 -- - - - 叶卫华 1,000,000 4.76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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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 国信证券 900,000 4.29 - 

8 -- - - - 彭建生 800,000 3.81 800,000 

9 -- - - - 广发证券 300,000 1.43 - 

10 -- - - - 广州证券 200,000 0.95 - 

合计 15,000,000 100.00 15,000,000  20,700,000 98.57 20,700,000 

（二）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1、股本结构、股东人数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1,400,000 6.67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 - 200,000 0.95 

2、自然人或基金 - - 4,400,000 20.95 

3、其他法人 15,000,000  100.00  15,000,000 71.43 

4、其他 -  -  - - 

小计  15,000,000  100.00 19,600,000 93.33 

总股本 15,000,000 100.00  21,000,000 100.00 

股东人数（个） 3 -  13 - 

2、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因募集资金而增加，

其中货币资金增加 36,000,000.00 元，注册资本增加 6,000,000.00 元，资本公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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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超过 30,000,000.00 元。公司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3、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在发行前后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仍专注于为资产密集型企业提供包含

设备资产评估评测、管理咨询、系统开发及数据服务在内的 ACCM 综合服务、

标准产品销售（提供信息化系统软硬件产品）以及技术支持服务（系统开发安装

之外的服务）。 

4、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曹鑫，通过持有第一大股东高创投资

67.72%的股份，持有第二大股东智骋慧投资 49.75%的股份，合计间接持有本公

司 57.78%。本次股票发行后，高创投资持有公司 45.21%的股份，智骋慧持有公

司 21.43%，仍分别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曹鑫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行前后没有发生变化。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直接持股变化情况 

姓名 职务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曹鑫 董事长、总经理 - - 100,000 0.48 

杜书升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 - 100,000 0.48 

（三）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3 

净资产收益率(%) 10.37 3.31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13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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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资产负债率（%） 73.16 46.53 

注：1、本次股票发行后相关财务指标系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

基础；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其中平均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

产）/2。 

五、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除

做市商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愿锁定期为半年。本次

新增有锁定期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半年后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本次向做市商定向发行的股份不存在锁定期，自本次发行

完成之日起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除上述自愿锁定承诺外，本次发行对象属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

转让。 

六、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意见 

国信证券作为公司主办券商，对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人数为 13 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符合《管

理办法》规定的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健全，运作基本规范，不存在违法《管理办法》第二章相

关规定的情形； 

公司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生过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

处罚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

了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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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 

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按照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涉及需要公司董事、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股东分别

在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回避了表决，股票发行结果业经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验，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公司与投资者沟通协商的结果，并经过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且股票发行对象已经按照发行价格缴付了足额的认购资金，并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验，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

法有效。 

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放弃了优先认购权，并出具了相关承诺，未损害在册

股东的利益。 

本次新增有锁定期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半年后可以一次性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本次向做市商定向发行的股份不存在锁定期，自

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除上述自愿锁定承诺外，本次发行对象属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和现有股东中，天星财中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天星

财中及其基金管理人天星创联已经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

相关规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登记备案程序。 

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法

律意见如下： 

1、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发行人具备本次定向发行的主体资格。 

2、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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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3、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第六条的规定，具有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资格。 

4、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发行程序，关联董事、股东在本次发行

的审议程序已执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回避制度，发行结果符合发行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发行方案》、《认购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发行结果合法合规。 

5、发行人与认购方所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合规。 

6、本次定向发行前原股东均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不存在侵犯原股东优先

认购权的情形。 

7、本次定向发行的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相关出资均已

足额缴纳，不存在资产权属不清或其它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形。 

经办律师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

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本次

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定向发行尚需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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